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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村（社区）“两委”换届信访
工作责任制的通知

各党委（党组、党工委），乡、镇人民政府，新桥办事处，区直有关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关于严肃村（社区）“两委”换届纪律的有关要求，进一步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发生，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现就建立村（社区）“两委”换届信访工作责任制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及工作原则
落实村（社区）“两委”换届信访工作责任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和信访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依法、及时、就地解决问题与疏导教育相结合”的工作原则，综合运用约谈提醒、综合评价、责任追究等措施，依法规范各级党委和政府履行信访工作职责，把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好，确保村（社区）“两委”换届过程清明清正清新。
二、责任分工及时限要求
换届信访举报实行统一受理、归口办理，建立工作台账，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期间，各级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畅通来信、来电、来访举报渠道，广泛对外公布，并指定专人做好接待、登记、转办工作，及时受理各类信访举报问题。其中：①对涉及换届纪律的信访举报，问题具体、线索清楚的，由纪委监委机关牵头办理查核；②对涉及换届政策、程序的信访举报，属于村（社区）党组织换届的，由组织部门牵头办理查核；属于村（居）民委员会换届的，由民政部门牵头办理查核；③对反映情况复杂、多种问题交织，问题性质严重的信访举报，经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后，可由组织、民政、纪检、公安、司法等部门成立专案组进行办理查核。
原则上受理、交办时间不超过24小时，重大、敏感性问题和突发事件应第一时间上报。对换届信访举报要求做到快查快办、限时办结答复，原则上办理时间不超过7天；问题复杂，一时难以核查结束的，可延长至15天；反映对象人选问题的，在考察工作结束前须提出结论性意见。核查结束后，按照“谁承办、谁答复”的原则，在办理结束后2天内以适当方式将调查处理结果反馈给信访举报人，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听取意见建议，杜绝多头、反复、越级信访。
三、健全工作机制
1. 建立跟踪督办机制。区乡两级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定期要对信访举报事项进行跟踪，对出现规定时限内没有报告查核处理结果的；应当查清的问题没有调查清楚的；应当纠正的问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不彻底的；没有按照规定对责任人做出处理或者处理不当的；承办单位内部对所查核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意见有重大分歧，影响查核工作正常进行的，或其他需要督办事宜，要及时进行督办，必要时上报市换届办提级督办。
2. 建立定期通报机制。实行村（社区）“两委”换届信访工作旬通报机制，每旬对各乡镇（办事处）群众到区级及以上单位部门上访情况，上级转交区级信访事项办理情况，区级相关部门收到投信、电话、网络信访等相关情况进行通报，同时呈送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
3. 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各乡镇、成员单位在依法办理信访的过程中，要加强协调配合，对发现的重要、疑难信访，尤其是一些群体访、越级访、非正常上访等，应及时向区换届办报告，共同分析、研究和商讨工作方案，及时协调和解决信访办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拿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落实可行性措施，以从源头上控制和减少信访。
4. 建立约谈提醒机制。对信访举报居高不下，发生到区以上信访或群众集体访、越级访、反复访，影响换届正常秩序的乡镇，视情况提请区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领导小组约谈乡镇党政负责同志。约谈对象应在约谈后5个工作日内制定上报整改工作方案，并定期报送整改落实情况。
5. 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举报查核情况报告由相关单位负责人签字背书，对查核工作中敷衍塞责、营私舞弊、查处不力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乡镇及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换届引发的信访突发事件处理处置，做到密切配合、上下联动，对领导不力、处置不当引发群体性事件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严肃工作纪律
各级各单位在办理信访举报工作中，要严格遵守有关工作纪律和保密纪律，不得扣压、损毁、扩散和公开信访举报材料，不得泄露信访举报人有关信息和信访举报查核情况、处理意见。要加大对违反换届纪律案例的通报力度，查实一起、通报一起，对重点案例点名曝光，充分发挥警示、震慑、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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